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营业性演出活动一次性告知书（驻场演出）
你（单位）需提交材料告知如下：
1.营业性演出申请登记表、举办演出活动承诺书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2.演出举办单位（即承办的演出经纪机构）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副本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（或者《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证明》副本、《个体演员备案证明》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）；
3.演出场所提供方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4.演员名单、演员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和参演的文艺团体的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；
5.演出协议或文艺表演团体、演员同意参加的书面函件（如有未成年人参加营业性演出，需提供其监护人出具的书面同意函件）；
6.演出举办单位（个人）与演出场所的协议或演出场所出具的场地证明；
7.在歌舞娱乐场所、酒吧、饭店等非演出场所举办的营业性演出，提供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或《娱乐经营许可证》等合法经营主体资质证明复印件和《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》复印件、安保方案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；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8.仅为审查演出内容是否合法合规，需提供演出节目单及与节目单对应的视听材料（歌曲类节目提交歌词文本，外文演唱歌曲提交中外文对照歌词；舞蹈、杂技类节目提供视频资料；戏剧、曲艺等语言类节目提交剧本；乐曲类节目提交音频资料）服化道、宣传海报、宣传视频、宣传词、演出现场背景图案文字设计等用以判断内容合规性的关键材料；
9.举办募捐义演和公益性演出的，还应当出具演出举办单位、参演文艺表演团体和演员、职员不得获取经济利益的承诺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[bookmark: _GoBack]0998——2833111（文化市场办公室） 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＿＿＿＿＿＿
受理人（签字）：＿＿＿＿＿＿
 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注：1.申请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和与之相对应的复印件必须内容完整、清晰可辩。
2.申请人须携带提交的相关执照、许可证、证明材料的原件备验。
   3.一次性告知书一式两份，申请人和文化部门各存一份。
